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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0010]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bookmark: OLE_LINK124][bookmark: OLE_LINK35]本文件代替 T/CAAMTB 193.3-2024《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及场站测试评价规范 场站服务能力》。除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bookmark: _Toc12767][bookmark: OLE_LINK125][bookmark: OLE_LINK126]更改了“运营”“运营管理”的“燃油车违规占用”（见2024版本的5.1.1.1）；
b) [bookmark: OLE_LINK14]更改了“运营”“故障维修”的“故障修复时效”、“维修保养频率”，增加了“运维人员”（见2024版本的5.1.1.1、5.1.2.2、5.1.2.3）；
c) 更改了“服务能力”“设施服务”的“设施数量”、“直流桩比例”、“供电容量”、“车位大小”。
d) [bookmark: OLE_LINK15]更改了“服务能力”“充电终端”的“单枪最大充电功率”、“最高输出电压”（见2024版本的5.2.2.1、5.2.2.2），删除了“大功率充电”，增加了“外壳防护等级”（见2024版本的5.2.2.3）；
e) 更改了“服务能力”“环境服务”的“配套设施”、“位置合理”（见2024版本的5.2.3.1、5.2.3.2），增加了“充电噪声水平”、“通行效率”、“辅助引导”（见2024版本的5.2.3.7、5.2.3.8、5.2.3.9）。
f) [bookmark: OLE_LINK16]更改了“服务能力”“结算服务”的“支付方式”（见2024版本的5.2.5.1）；
g) 更改了“绿色低碳”的“设备能耗”（见2024版本的5.3.1）；

T/CAAMTB 193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及场站测试评价规范 总则》系列标准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场站设施；
——第3部分：场站服务能力。
[bookmark: BZ][bookmark: OLE_LINK123]本文件为T/CAAMTB 193《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及场站测试评价规范》的第3部分。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bookmark: OLE_LINK2]本文件起草单位：略。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略。
本文件所替代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24年首次发布为T/CAAMTB 193.3-2024，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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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580][bookmark: _Toc29235][bookmark: _Toc28993][bookmark: _Toc135644273][bookmark: _Toc135417155][bookmark: _Toc1480500821][bookmark: _Toc135417311][bookmark: _Toc135521514][bookmark: _Toc135417362]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及场站测试评价规范
[bookmark: _Toc734]第3部分：场站服务能力
[bookmark: _Toc1910588][bookmark: _Toc2031764405][bookmark: _Toc20252][bookmark: _Toc1910462][bookmark: _Toc2615015][bookmark: _Toc2675405][bookmark: _Toc1484809][bookmark: _Toc32402][bookmark: _Toc2613713]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动汽车充电场站的服务能力相关评价指标。
[bookmark: _Hlk135417855][bookmark: _Toc2615016][bookmark: _Toc2613714][bookmark: _Toc1910463][bookmark: _Toc1484810][bookmark: _Toc1910589][bookmark: _Toc2675406][bookmark: _Toc14112]本文件适用于已建成运营的电动汽车公用充电场站，不适用于未建成的充电场站。
本文件适用于充电服务运营商、充电运营的相关方（如车企、主管部门等）对其符合性的确认，也适用于第三方机构对电动汽车充电场站实施评价分级活动。
[bookmark: _Toc23111][bookmark: _Toc726883888]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_Hlk135417921]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Hlk135417998]GB/T 15566.1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1部分：总则
GB/T 19596  电动汽车术语
GB/T 29317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术语
GB/T 29781  电动汽车充电场站通用要求
GB/T 31525  图形标志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标志
GB/T 34657.1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 第1部分：供电设备
GB/T 36278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接入配电网技术规范
GB/T 37293  城市公共设施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运营管理服务规范
GB/T 37295  城市公共设施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
GB/T 38775.1 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
[bookmark: _Toc2675407][bookmark: _Toc2613715][bookmark: _Toc1910464][bookmark: _Toc11485][bookmark: _Toc1910590][bookmark: _Toc1484811][bookmark: _Toc1850521480][bookmark: _Toc2615017][bookmark: _Toc4841]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7827][bookmark: _Toc1441989648]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1.1　 [bookmark: _Toc135521184][bookmark: _Toc135521424][bookmark: _Toc135644033]电动汽车 electric vehicle; EV
包括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含增程）电动汽车及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1.2　 [bookmark: _Toc135417367][bookmark: _Toc135417316][bookmark: _Toc135521425][bookmark: _Toc135644034][bookmark: _Toc135521185]充电场站 charging  station
为电动汽车提供充电服务的专用场所。
注:充电场站由多台集中布置的充电设备以及相关的供电设备、监控设备、配套设施等组成。
1.3　 [bookmark: _Toc135417368][bookmark: _Toc135644035][bookmark: _Toc135521426][bookmark: _Toc135521186][bookmark: _Toc135417317]充电设施 charging infrastructure
采用整车充电方式为电动汽车提供电能的相关设施的总称。
注:充电设施包括充电设备和分散充电设施。
1.4　 [bookmark: _Toc135521427][bookmark: _Toc135521187][bookmark: _Toc135644036][bookmark: _Toc135417369][bookmark: _Toc135417318]充电服务运营商 charging service operator
为电动汽车用户提供充电服务的提供者，简称运营商，可包括充电服务平台运营商和充电设施运营商。
[bookmark: _Toc7477]基本要求
[bookmark: _Toc1167057541][bookmark: _Toc135417371][bookmark: _Toc135417164][bookmark: _Toc135417320][bookmark: _Toc135644282][bookmark: _Toc135521523]a）充电场站内各类充电设施的管理与使用权应该一致，应有明晰的地理边界和权属范围，评价时不能因为部分区域或设备的产权分离而区别对待；
[bookmark: _Toc135417321][bookmark: _Toc135521524][bookmark: _Toc1767943536][bookmark: _Toc135644283][bookmark: _Toc135417372][bookmark: _Toc135417165]b）进行服务评价的充电场站应已通过相关部门工程验收；
[bookmark: _Toc135417322][bookmark: _Toc135417373][bookmark: _Toc1243269660][bookmark: _Toc135417166][bookmark: _Toc135644284][bookmark: _Toc135521525]c）设置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应符合GB/T 15566.1、GB/T 31525的规定；
[bookmark: _Toc135417374][bookmark: _Toc135417167][bookmark: _Toc135644285][bookmark: _Toc135417323][bookmark: _Toc617290310][bookmark: _Toc135521526]d）各种指示用和服务用文字用规范的中文表示。
[bookmark: _Toc304741513][bookmark: _Toc23401]评价指标分类
[bookmark: _Toc1235709209]运营
运营管理
1.4.1.1　 车位违规占用
    指每座充电场站中被燃油车辆或未充电、充电完成车辆超时占用的充电车位数量占该座充电场站中所有充电车位数量的比例。有管理制度，有系统制度留痕。针对空闲充电车位是否有占位，占位率N=非充电车辆停靠充电车位/空闲充电车位）。
1.4.1.2　 充电桩状态显示
    应用（APP）/运营平台需能够实时显示充电场站内每台充电终端状态（空闲/充电中/故障等）。
1.4.1.3　 设备保养
    充电设备、充电枪、电缆、液晶屏以及配电柜、车挡等配套设施外观整洁，无可见破损，电缆与枪头、主机连接处完好，无可见破损。
故障维修
1.4.1.4　 故障率
    指充电设施不能提供服务的时间占总运营时间的比率，表征充电设备在一定时间内使用的稳定性。考核周期内，各站点充电设施故障率M=（站点内设施故障总时长/站点内设施在线总时长）×100%。
1.4.1.5　 故障修复时效
    月平均故障修复时间。
1.4.1.6　 [bookmark: OLE_LINK13]维修保养频率
[bookmark: OLE_LINK43]巡检记录宜保留线上系统留痕，巡检内容可参考直流桩巡检指导文件，至少包括外观清理、内部清灰、枪线检查等。
1.4.1.7　 运维人员
[bookmark: OLE_LINK145][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18]运维人员具备电气、电子技术、网络通信的基础理论知识，有效期内低压电工作业证，宜具有由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认可，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颁发的充电基础设施运维工程师高级、中级、初级课程证书，并在运维作业中，运维人员需持证上岗。
[bookmark: _Toc250325526]服务便利
设施服务
1.4.1.8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11]开放时间
    指充电场站面向所有社会车辆开放的营运时间，每日开放时间H（小时）。
1.4.1.9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9]直流充电枪数量
    充电枪需有对应充电车位。Q——充电场站内直流充电枪数量（个）。
1.4.1.10　 [bookmark: _Hlk200731115]大功率充电枪比例
    充电场站宜配置大功率充电桩（单枪额定输出功率＞250kW）和超充桩（单枪功率≥480kW且电流≥600A）。
M——充电场站内大功率充电枪在所有直流充电枪中的占比。
N——充电场站内超充枪在所有直流充电枪中的占比。
1.4.1.11　 [bookmark: OLE_LINK12]供电容量
    C——充电场站供电容量与场站内所有充电桩功率匹配。（C=装机总共功率/供电容量）
1.4.1.12　 场站装机总功率
    P1——充电场站充电模块装机总功率，单位为千瓦（kW）。
1.4.1.13　 [bookmark: OLE_LINK7]车位大小
[bookmark: OLE_LINK59][bookmark: OLE_LINK54][bookmark: OLE_LINK57][bookmark: OLE_LINK61][bookmark: OLE_LINK58][bookmark: OLE_LINK56][bookmark: OLE_LINK55]    有充电车位划线分区.，宜配置车挡或阻车器。W——车位宽度，L——车位长度，具体要求：
乘用车充电车位：W≥2.5m，L≥5.3m；
轻型商用车车位：W≥3.25m，L≥15.6m；
[bookmark: OLE_LINK63]重型商用车车位：W≥4m，L≥18m。
充电终端
1.4.1.14　 平均单枪最大充电功率
    以充电场站内充电枪的单枪最大充电功率P2为准，取加权平均值。加权按照型号数量占比。
[bookmark: OLE_LINK60]P2——充电场站内每个型号充电枪的单枪最大充电功率加权平均值，单位为千瓦（kW）。
1.4.1.15　 最高输出充电电压
以充电场站内充电终端的最高输出充电电压参评，若充电场站内存在多种电压平台情况下，以最低电压平台参评。
U——充电场站内充电终端的最高输出充电电压，单位为伏特（V）。
1.4.1.16　 [bookmark: OLE_LINK113]外壳防护等级
充电系统外壳防护等级。
环境服务
1.4.1.17　 [bookmark: OLE_LINK8]配套设施
场站周边步行5分钟有公共卫生间、公共休息区（如为自建，则应保持整洁干净）。
场站周边步行5分钟有洗车或洗澡或餐饮场所或等配套设施（如为自建，则应保持整洁干净）。
1.4.1.18　 位置合理
    充电场站位置宜满足以下要求：
——进出口距离主干道距离小于20m
——出入口主干道出入场便利
——入主体建筑后有清晰准确指引路牌
——具备准确的指引路书。
1.4.1.19　 交通友好
    场站宜设置等候区域或安排场站管理人员进行交通疏导，减少对外部交通干扰。
1.4.1.20　 整体装饰
    地面宜硬化，车位线清晰，充电车位有明显标识，场站内有明显品牌标识。
1.4.1.21　 遮阳挡雨
    露天场站宜有雨棚，非露天场站顶棚整洁。
1.4.1.22　 场站环境
    场站干净整洁，无可见垃圾；无异味。
1.4.1.23　 充电噪声水平
    居民区附近应控制设备噪声。充电机在额定最大功率且达到热稳定后，距离充电机水平位置1m处，离地面高度1～1.5m处测量噪声，测得噪声最大值，需具有型式试验报告
噪声最大值/db（A）分级要求：
Ⅰ级：噪声≤55
Ⅱ级：55＜噪声≤65
Ⅲ级：65＜噪声≤80
Ⅳ级：噪声＞80
1.4.1.24　 智能辅助
场站有融合感知充电机器人或有自动充电机械臂可实现无人充电。
1.4.1.25　 通行效率
场站通过布局创新提高车辆驶入、驶离充电车位效率，减少充电总用时（如穿梭站）。
1.4.1.26　 辅助引导
场站内有服务人员指引有序充电或充电操作指导。
售后服务
1.4.1.27　 客服渠道
    提供APP线上客服以及7*24小时人工客服。
1.4.1.28　 客服服务
    配备了客户服务标准问答脚本，覆盖充电指引、支付指引、简易故障在线回复处理等常见问询内容，回复及时，态度良好。
1.4.1.29　 增值服务
    表示充电场站除提供基本的充电服务外还可以提供的附加服务，比如故障报修、一键提醒挪车等。
1.4.1.30　 投诉反馈
    设置有投诉渠道，用户采用线上方式对场站服务的水平和能力提出意见。
结算服务
1.4.1.31　 支付方式
    支持多种支付方式，（二维码、刷卡等），宜支持即插即充。
1.4.1.32　 发票获取
    提供电子发票或纸质发票。
1.4.1.33　 退费
    应支持用户退费。
1.4.1.34　 支付方案
    宜具有可升级支付安全的能力，支持先充电后付费，支付风控安全解决方案，例如采用芝麻信用、微信支付分等。
[bookmark: _Toc300651009]绿色低碳
充电效率
[bookmark: OLE_LINK1]充电场站宜积极采用节能技术和节能设备，以维持低能耗的运行状态，采用“充电效率”指标评价该状态，定义如下:
计入期内设备充电效率=(充电量+设备自电量)/桩前电表计电量
其中，充电量是指充电设备为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提供的电量。设备自电量，也称为待机耗电量，是指设备在待机状态下所消耗的电能。待机状态是指设备处于关闭或休眠状态，但仍保持与电源连接，并随时可以唤醒以执行任务或操作的状态。
[bookmark: OLE_LINK50]注：中国充电联盟认可的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能耗验证报告及证书中的结果可视同。
[bookmark: OLE_LINK4]绿电消纳
1.4.1.35　 绿电消纳率
   评价电动汽车作为充电负荷接入电网后，其对于清洁能源的消纳能力。本指标以充电网络中电动汽车总充电量作为输入，以网络中消耗清洁能源的比例评价指标的程度。消耗清洁能源的值可通过场站直接采购绿电（同时期的电力交易合同/相关证明文件）、场站采购绿证（同时期的绿证）等多种方式计量和表征，当绿电消纳率大于0时，获得相应分数，若等于0，则不计分。
1.4.1.36　 有序充电
    充电场站宜支持智能有序充电，响应国家削峰填谷政策，鼓励有序充电设备应具备与车辆的数据交互能力。
低碳项目
1.4.1.37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自建光伏
    充电场站宜自建光伏发电等设备，提供现场照片和建设文件等证明材料。
1.4.1.38　 储能系统
    充电场站宜具备储能设备和能力，提供现场照片和建设文件等证明材料。
1.4.1.39　 [bookmark: OLE_LINK3]参与动力电池梯次利用
充电场站宜参与动力电池回收/动力电池梯次利用，提供现场照片和建设文件等证明材料。
运营效率
    宜具备充电设施对电网和可再生能源系统的集成与协同控制能力，具有V2G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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